
部门主要职责和单位构成
一、主要职能：

（一）组织实施国家、自治区、柳州市有关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法规;牵头拟订鱼峰区科技发展规划和政策措施，起草有关规范性文件，并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二）负责拟订和组织实施鱼峰区科技计划，拟订和组织实施科技重大专项；负责统筹协调关键技术、共性技术研究，牵头组织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领域的重大关键技术攻关。

（三）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技促进工业发展、服务业发展、高新技术发展及产业化的规划和政策，推进高新技术产业化，推进相关技术服务体系建设。

（四）负责拟订科技促进“三农”和社会发展的规划和政策，拟定相关重要措施和办法，促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农村建设和社会建设，组织有关现代农业与新农村建设及社会发展领域的科学技术攻关，指导和推动科技兴区工作，指导科技扶贫工作。

（五）会同有关部门拟订促进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政策、科技成果推广政策，指导技术转移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组织相关重大科技成果应用示范，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建设。

（六）负责本部门预算中的科技经费预决算及经费使用的监督管理，会同有关部门提出科技资源配置的措施建议，优化科技资源配置。

（七）负责组织自治区科学技术奖、柳州市科学技术奖和鱼峰区科技进步与经济发展结合突出成效奖的申报工作，负责科技成果管理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学技术人才队伍建设规划，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八）组织拟订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政策，负责组织政府间双边和多边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组织相关部门对外科技合作与交流工作。

（九）牵头负责科学技术普及工作，会同有关部门拟订科普规划和政策，负责科技统计管理。

（十）牵头负责国家科技进步考核工作。

（十一）承办鱼峰区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单位构成：

一级预算部门：鱼峰区科技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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